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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题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
实施意见

主送单位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

抄送单位

转发意见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实施意见工作部署，会同
相关部门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督促指导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
构切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坚决防止疫情发生；切实发挥卫生健康
部门牵头作用，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，强化政策配套衔接，细化具
体措施，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，促进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规范
发展。

联系人：姚毅，联系电话:83828636。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2020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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